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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

专业指导委员会章程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院专业建设，促进专业教学过程中产学研

的密切结合，体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办学特色，培养与地方经

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生产、建设、管理和服务一线的高素质

应用型人才，学院成立各专业指导委员会。 

第二条  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成立由学院批准。专业指导委员

会的委员必须是校内外在本专业领域有一定成就和较大影响的

专家学者或行业知名人士。 

 第三条  专业指导委员会是学院各专业建设的决策咨询机

构，在审定专业培养目标、专业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，审定专业

人才培养方案、搞好课程设置和实习实训基地建设、推动专业改

革等专业建设工作上提供决策建议与意见。 

第四条  专业指导委员会应遵循高职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，

博采众长，按照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，群策群力，为专业的

建设和发展出谋献策，促使该专业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高质

量的应用型人才。 

第五条  专业指导委员会通过定期或不定期活动、专题研讨

会或个人建议、书面报告等方式参与专业教学活动，履行自身职

能。专业指导委员会原则上每学期召开一次全体会议，各种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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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专题会议根据需要确定。根据实际需要可临时召开专题工作会

议。 

第二章  委员会职责 

第六条  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，确定专业人才培养

目标，制定招生计划。 

第七条  根据职业技术岗位要求，确定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

人才的知识、能力、素质结构。 

第八条  根据专业教学基本要求和专业特色，审定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，审定专业各主干课程的课程标准和实践教学指导书。 

第九条 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规格，审定专业知识和技能考核

的标准及方法。 

第十条  研究专业教学中出现的重大问题，并给予及时指

导，提出解决办法。 

第十一条  协调管理专业的校内教学和校外实习、实训，引

导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基地。 

第十二条  协调、支持或参与专业的科研活动，根据企事业

单位需要参与市场行情分析、发展规划、产品开发、人员培训、

技术攻关等方案的制订和实施，为专业科技开发活动提供帮助，

努力实现产学研的结合。 

第十三条  指导本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参与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和毕业资格审查，保证人才培养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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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指导、推荐本专业毕业生就业。 

第十五条  及时研究了解本专业发展趋势并收集来自本专

业生产一线的最新动态，以促进教学改革，使专业建设紧贴市场

需求 

第三章  委员资格 

第十六条  热心高职教育事业，热爱本专业，具有良好的职

业道德；积极进取，能正确掌握和预见本专业发展趋势。 

第十七条  在本专业领域内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丰富实

际工作经验、较强的技术应用能力和科研能力。 

第十八条  具有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在本专业领域有

一定的影响。 

第四章  委员会组成与委员任期 

第十九条  每个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应尽可能涵盖本专

业涉及到的各个专门领域，如政府职能部门领导、行业专家、行

业协会负责人、企业负责人、学院专业负责人与专业教师代表等。 

第二十条  每一专业指导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，副主任委

员1～2名，委员若干名。原则上主任委员由校外专业知名人士

担任，学院专业教研室主任（专业带头人）担任副主任委员。各

专业指派一名专业教师任委员会秘书，处理日常事务。 

第二十一条  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三年，委员可以

连聘连任。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学院批准，必要时可增补、调整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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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委员。 

第五章  校外委员的权利 

第二十二条  学院为受聘的校外委员从事专业管理工作提

供便利条件。 

第二十三条  委员平时所从事的专业建设等有关工作属于

义务性质，但付出较大或做出特殊贡献者，经学院批准可以发给

一定津贴或奖励金。 

第二十四条  受聘委员所在单位可优先参与学院组织的产

学研合作活动，优先转让学院科研成果，优先挑选学院优秀毕业

生到受聘委员所在单位就业。 

第二十五条  经协商同意，受聘委员或所在单位可利用学院

的教学资源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六条  学院保证各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活动经费，在年

度预算中单列，专款专用，并接受外界的各类捐赠。 

第二十七条  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日常管理机构设在教务处。 

第二十八条 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
